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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广告认定指南》，现予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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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广告认定指南

一、为有力维护医疗广告市场秩序，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就医知

情权以及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依据《广告法》《互联网广告管理

办法》《医疗广告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制定本指南。

二、医疗广告是指利用一定的媒介和形式直接或者间接介绍医

疗机构或者医疗服务的广告。

除依法设立的医疗机构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自行或者委托

他人发布医疗广告。

市场监管部门应当综合相关医疗信息的发布内容、发布渠道、

发布方式等多种因素认定医疗广告。

三、医疗机构以医疗科研为目的，发布的招募受试者、临床研

究患者等信息，不构成广告。

四、医疗机构对患者进行分诊或者就医引导，以及按照互联网

医疗管理有关规定，在开展互联网诊疗过程中线上解答患者咨询、

指导患者接受诊疗等行为，不构成广告。

五、医疗机构在本机构服务场所（含法定控制地带）或者通过

本机构门户网站、移动客户端以及经网站平台认证资质的“自媒

体”等互联网媒介，公开发布医疗机构概况、所承担的公共服务职

能情况、重点学科、医务人员信息、医疗服务项目、诊疗服务流程

以及医保、价格、收费、投诉方式等信息,且不存在本指南第六条规



定情形的，不构成广告。

医疗机构通过第三方互联网电商平台，以表格化形式，介绍医

疗机构名称、地址、接诊时间、医务人员简介、医疗服务项目、诊

疗流程、医保政策、价格等患者就医必须了解的信息，且不存在本

指南第六条规定情形的，不构成广告。

医疗机构公布本条前两款规定的信息，还应当符合医疗卫生机

构信息公开和院务公开的有关规定。

六、医疗机构在信息公开过程中，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

认定为发布医疗广告：

（一）对本机构就医环境、医疗器材等硬件设备进行带有主观

色彩的推介；

（二）通过对本机构或者其医务人员的诊疗技术、诊疗流程、

诊疗效果进行主观性评价或者保证性承诺等方式，对本机构进行推

介；

（三）与其他医疗机构进行比较；

（四）其他以推介本医疗机构为目的发布的信息。

七、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按照医疗卫生健康科普有关要求，

以文字、图片、视频、直播等形式开展科普宣传，且不存在本指南

第八条规定情形的，不构成广告。

为确保医疗卫生健康科普信息的客观真实性，可以在科普

宣传中介绍作为科普宣传人员的医务人员姓名、职称、所供职的主



执业机构、医疗机构名称及具体的科室名称。

八、任何单位、组织或者个人开展科普宣传时，存在下列情形

之一的，应当认定为以介绍健康、养生知识等形式变相发布医疗广

告：

（一）通过宣称其诊疗技术优势、硬件设备优势以及诊疗效果

等，对具体医疗机构及其医疗服务进行推介；

（二）明示或者暗示在具体医疗机构就医将获得更好的安全性

保障、疗效或者价格优惠等；

（三）直接或者间接推介本机构或者其他医疗机构的具体医疗

服务；

（四）以病例或者案例方式，对具体医疗机构或者其医疗服务

进行推介；

（五）在科普宣传的互联网页面内附加与科普宣传内容有关的

医疗机构或者医疗服务项目的跳转入口，或者附加科普宣传对应的

医疗服务所必需的药品、医疗器械等商品购买链接；

（六）存在推介具体医疗机构或者其医疗服务的其他情形。

九、除依据本指南应当认定为医疗广告的情形外，医疗机构信

息公开、医疗科普宣传内容中出现错误或者引人误解的，不属于广

告法调整范畴。

市场监管部门发现前款规定情形的，可以通报卫生健康行政部

门（含中医药主管部门，下同），由其责令相关医疗机构及时整改。



十、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在医疗机构信息公开、医疗科普宣传监

管工作中，发现医疗机构变相发布医疗广告的，应当依职责进行处

置，并将相关涉嫌违法广告线索及时通报市场监管部门。

十一、对于应当认定为医疗广告的，市场监管部门依照广告法

律法规规定进行监管。

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处置后，应当向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或者医疗

广告审查机关通报医疗机构的广告违法情况。有关部门按照《医疗

广告管理办法》等规定进行处置。

十二、医疗广告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广告法》

第五十八条第二款、第三款，《医疗广告管理办法》第二十条规定

的“情节严重”：

（一）致人死亡、重伤、毁容或者其他严重危及生命健康安全

的；

（二）涉嫌构成虚假广告罪，应当移送公安机关的；

（三）为未依法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者诊所备案凭

证（含《中医诊所备案证》）的非医疗机构，以及未办理核准登记

或者备案的诊疗科目进行引流、推介的；

（四）一年内发布两次以上（含两次）违法医疗广告，造成严

重不良社会影响的；

（五）其他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的。


